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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税收分配制度的改革，越来

越多的人跨入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行列。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

的义务，也是每个扣缴义务人的责任。如何在不违背国家税收

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纳税筹划减轻个人的税收负担，使个

人利益最大化，从而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摆在各单位财

务人员面前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一、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算方法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

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 号）（简称《通

知》）规定：全年一次性奖金是指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扣缴

义务人根据其全年经济效益和对雇员全年工作业绩的综合考

核情况，向雇员发放的一次性奖金，包括年终加薪、实行年薪

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

资。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属于工资薪金收入的范畴，应

根据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的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取

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

税，由扣缴义务人发放时代扣代缴。计算方法是：用纳税人取

得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除以 12个月，按其商数对照工资、薪

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如果

在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当月，雇员当月取得的工资、薪金所

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减

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除

以 12个月，确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新个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3 500元）计算公式为：

（1）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税法规定的费

用扣除额时：应纳税额=雇员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总

额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

时：应纳税额=雇员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原（3 500原

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伊适用税率原速算扣除数。

二、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2011年 9月 1日起，新个税法开始实施，个人所得税的

起征点由 2 000元上调至 3 500元，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税

率由“5% 耀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3%耀 45%”的七

级超额累进税率。新个税法的实施，不仅计税的起点提高了，

而且第一级税率也降低了，与过去相比极大地减轻了纳税人

的税收负担。但是在笔者看来，其计算公式依然存在着不完善

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全年一次性奖金在计算应纳税额时与工

资薪金所得存在速算扣除数及税率的不尽对应上。下文将举

实例进行分析。

例 1：张某 2011年 12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19 200元，

12月当月取得工资收入 5 100元（扣除三险一金后），则张某

12月工资薪金及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分别是多少？

解析：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5 100原3 500=1 600（元），

适用税率为 10%，速算扣除数为 105，则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

额=1 600伊10%原105=55（元），也可以按照如下方法计算：1 500伊

3%垣（1 600原1 500）伊10%=1 600伊10%原1 500伊（10%原3%），从

而得出速算扣除数为 105［1 500伊（10%原3%）］，所以速算扣除

数 105是与 1 600相对应的。同理，因为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

税所得额为 19 200元，适用税率为 25%，速算扣除数为 1 005，

其应纳税额=19 200伊25%原1 005=3 795（元），即 1 500伊3%垣

（4 500原1 500）伊10%垣（9 000原4 500）伊20%垣（19 200原9 000）伊

25%，进一步整理后，得到计算式 19 200伊25%原1 500伊（10%原

3%）垣4 500伊（20%原10%）垣9 000伊（25%原20%），而 1 500伊（10%

原3%）垣4 500伊（20%原10%）垣9 000伊（25%原20%）=1 005就是与

19 200对应的速算扣除数。但事实上，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

额的计算是用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除以 12个月，按其商数确

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所以 19 200衣12=1 600，适用税率

为 10%，速算扣除数为 105，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19 200

伊10%原105=1 815（元）。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到张某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和工

资薪金应纳税额的计算都是以同样的数字 105 为速算扣除

数，而此速算扣除数与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是不对应的。同

样，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的对应税率应该是 25%，而计算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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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年 9月 1日新个税法实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进行了调整，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纳

税标准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本文对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方法中存在的不完善之处作了归纳，从中找出可以进行纳税筹划的

空间，以案例形式对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个人所得税进行了纳税筹划，为纳税人在新个税法下有效避免“多发少得”现象提供

了参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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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除以 12后的 10%作为对应税率的。正因为全年一次性奖金

的这种异常对应，在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时应尽可能

地让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较低的税率。

三、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由于工资薪金类所得在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时，不同

月份应纳税所得额对应着不同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而全年

一次性奖金是以除以 12后的所得确定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与总额相对应，只要奖金超过了某一个限额就要对全部一次

性奖金适用较高一级的税率，且因为速算扣除数相对较小，其

实质上是一种全额累进税率。这就会出现相邻区间奖金总额

相差很少而税负相差很大的现象。

例 2：假设甲雇员 2011年 12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为 4 500

元，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18 000元，问甲雇员取得全年

一次性奖金的应纳税额是多少？

解析：根据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算公式可知：18 000衣

12=1 500（元），与应纳税所得额 1 500元对应的税率为 3%，

速算扣除数为 0，即取得 18 000元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缴纳个

人所得税为 18 000伊3%原0=540（元），则甲雇员税后的实际收

入为：18 000原540=17 460（元）。假设甲雇员的全年一次性奖

金为 18 000.12元，则：18 000.12衣12=1 500.01（元），此时，

1 500.01元位于七级超额税率表的第二级，对应的税率为 10%，

速算扣除数为 105，取得 18 000元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缴纳个

人所得税为：18 000伊10%原105=1 695（元），则甲雇员税后的

实际收入为：18 000原1 695=16 305（元）。

可见，甲雇员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18 000元的基础上仅

增加了 0.12元，就导致了税后收入相差 1 155元（1 695原540）

的现象。造成这种全年一次性奖金税前收入增加而税后实际

收入反而减少的异常现象的原因是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

税税率采用的是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这种人为的划分使得不

同的级距中间有一个临界点。当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应纳税所

得额位于临界点两端的区间时，就会出现税前收入增加而税

后净得反而减少的异常情况。

上面的例子反映了就同一个临界点而言，临界点后面区

间最低点的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税后收入少于临界点前面区间

最高点的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税后收入。那么是不是临界点后

面区间的税后收入总比临界点前面区间最高点的全年一次性

奖金的税后收入少呢？有没有规律可循？

例 3：以例 2为基础，假设甲雇员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分别

为 18 240元、19 200 元、19 283.33 元、20 400 元、30 000 元，

分别计算其应纳税额及税后所得。

解析：经测算，这五个数字除以 12后应纳税所得额都对

应着 1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和 105的速算扣除数。

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18 240元时，应纳税额=18 240伊10%

原105=1 719（元），税后所得=18 240原1 719=16 521（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19 200元时，应纳税额=19 200伊10%

原105=1 815（元），税后所得=19 200原1 815=17 385（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19 283.33元时，应纳税额=19 283.33伊

10%原105=1 823.33（元），税后所得=19 283.33原1 823.33=17 460

（元）。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20 400元时，应纳税额=20 400伊

10%原105=1 935（元），税后所得=20 400原1 935=18 465（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30 000元时，应纳税额=30 000伊10%

原105=2 895（元），税后所得=30 000原2 895=29 711（元）。

综合上面一组数字及前面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全年一

次性奖金总额以 18 000元为临界点（18 000衣12=1 500，是第

一级税率期间的最高值），在这个点上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税后

所得为 17 460元，超过 18 000元后，随着全年一次性奖金数

额的增加（由 18 000.12元到 19 200元），全年一次性奖金的

税后所得都低于 17 460元。当全年一次性奖金数额为 19 283.33

元时，税后所得等于 17 460元，之后，随着全年一次性奖金数

额的增加（由 20 400元到 30 000元），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税

后所得都高于 17 460元。

由此可以归纳出：在计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时，总

会存在这样的区间，当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所得额在区间

的两端（前端为临界点，后端为平衡点）时，虽然税前的总额不

相等，但是税后收入是相等的。如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18 000元

和 19 283.33元时税后收入都是 17 460元。当全年一次性奖

金应纳税所得额在区间内时，税后所得都低于区间两端的税

后所得，出现奖金多而税后所得少的现象。由于全年一次性奖

金个人所得税税率有七级，因此每个临界点与平衡点之间共

形成 6个异常区间，只要全年一次性奖金处于这些区间，就会

出现“多发少得”的现象。因此，找到每一级税率对应的异常区

间，就能有效地避免“多发少得”的现象。笔者在此通过计算给

出 6个异常区间的数值，以方便纳税人参考。

因为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对应税率是以总额除以 12后作

为应纳税所得额进行对应的，所以只需要按照工资薪金所得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的临界值乘以 12，就是全年一次性奖金的

临界点。让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等于临界值时的税后所得等

于平衡点时的税后所得，就能推出平衡点处的全年一次性奖

金总额。如第一个临界点为 1 500，则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1 500伊

12=18 000（元），税后所得为：18 000原（18 000伊3%原0）=17 460

（元）。假设平衡点时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X，则 X原（X伊10%原

105）=17 460，得出 X=19 283.33（元）。由此得到第一个区间

为 18 000 耀 19 283.33元，也就是当 18 000元约全年一次性奖

金约19 283.33元时，会出现“多发少得”的现象，单位应选择按

照 18 000元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此时个人税后所得最多，

单位支出最少。以此类推，其余的区间为 54 000耀60 187.50元、

108 000耀114 600元、420 000耀447 500元、660 000耀706 538.46

元、960 000耀 1 120 000元。分析上面的异常区间就会发现，全

年一次性奖金数额越大，税率越高，税后收入相差越大；除去

以上区间，全年发放的一次性奖金与税后所得是成正比例关

系的，即奖金越多，税后所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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